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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中医大人〔2017〕107 号 

 

 

 

学校各单位、部门：  

为进一步加强学校人才队伍建设，提升学校科研水平，规范

管理，依据国家和自治区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实际情况，特制定

了《广西中医药大学教职工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暂行规定》，现印

发给你们， 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广西中医药大学 

2017 年 7 月 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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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加强学校人才队伍建设，提升学校科研水平，规范

管理，依据国家和自治区有关文件精神，并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

定我校教职工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暂行规定。具体如下： 

一、我校教职工申请进入博士后两站进行研究工作，原则上

应符合以下要求： 

1．在我校专业技术岗位上实际工作一年以上（含 1 年）。 

2．非行政管理岗位工作人员。在行政管理岗位工作的教职

工，原则上不支持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。 

3．教职工进站工作应当符合学科建设、专业建设的需要，

申报入站专业方向原则上应与申报人目前所从事的研究方向相

关。 

二、教职工向设站单位申请进站前，应向学校提出书面申请，

提交博士后进站审批表（一式四份）并经所在单位（部门）、对

口管理处室、校领导逐级审批通过。进站前需及时到学校人事处

登记，脱产做博士后还需填写《教职工请假审批表》交学校人事

处人事调配科留存。 

三、教职工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，不能在我校与设站单位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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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领取工资等福利待遇。博士后研究期间的所需费用由教职工本

人承担。 

四、学校鼓励教职工在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，将本人所在流

动站、工作站的各类资源充分利用起来，服务学校长远发展。对

于在高层次人才引进、项目合作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，学校将

按相关规定给予一定的奖励。 

五、博士后研究人员在站期间科研成果可作为在站或出站后

评聘职称的依据。 

六、与学校约定有服务期限的博士，博士后在站工作期间，

不计入博士服务期限。 

七、博士后出站一周内须持“博士后证书”、“在站工作期间的

工作总结”到学校人事处报到，按时回校上班。同时须协调设站单

位及时将个人博士后期间的相关书面考核材料归到个人人事档

案。因研究需要延期出站的，应向学校人事处报备。 

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如与上级相关文件有冲突的地方，

以上级文件为准，解释权在学校人事处。 

 

附件：广西中医药大学博士后进站审批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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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姓名  性别  
出生年

月 
 

政治面

貌 
 

参加工作

时间 
 

来我校工

作时间 
 

所在部门 

(教研室) 
 

现从事专

业方向 
 

拟申请进

站单位 
 

进站单

位性质 
 

进站研究

方向 
 

博士

后站

导师 

 

进站类

别（是否

全脱产） 

 
进站起止

时间 
 

进站期间

工资发放

单位 

 

进站理由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人签名： 

年    月    日 

所在教研室 

（科室）意见 

年    月    日 

二级学院 

（部、处）等 

意见 
年    月    日 

学科建设办公室

意见 

年    月    日 

教务处意见 

年    月    日 

人事处意见 

年    月    日 

分管校领导批示 

年    月    日 

注：此审批表交由所在单位、学科办、教务处、人事处外留存。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广西中医药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17年 7月 10日印发 


